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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17 年 10 月 24 日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7,020.6 万股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帆股份”）于2017年10

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已于2017年

10月24日实施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2017年9月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会议确定以2017

年9月5日为授予日，向646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7,121万股，授予价格为人

民币4.33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

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因授予日后有1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另有5名激励对象因资金原因

调减认购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0.4万股，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实际授予情况如下：  

（一）授予日：2017年9月5日。  

（二）授予数量：7020.6万股  



（三）授予人数：636名。  

（四）授予价格：4.33元/股；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六）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项  目 姓  名 职  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限制性股票 占授予时 

总量比例 总股本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陈卫 副董事长 100 1.27% 0.0796% 

2 王延辉 副董事长 40 0.51% 0.0318% 

3 陈雪松 董事 40 0.51% 0.0318% 

4 谭冲 董事 50 0.63% 0.0398% 

5 牟刚 总裁 100 1.27% 0.0796% 

6 杨波 常务副总裁 90 1.14% 0.0716% 

7 马可 副总裁 90 1.14% 0.0716% 

8 沈浩杰 副总裁 45 0.57% 0.0358% 

9 董旭 副总裁 45 0.57% 0.0358% 

10 倪鸿福 副总裁 55 0.70% 0.0438% 

11 杨骏 副总裁 50 0.63% 0.0398% 

12 郝廷木 副总裁 90 1.14% 0.0716% 

13 汤晓东 董事会秘书 90 1.14% 0.0716% 

14 叶长春 总会计师 90 1.14% 0.0716% 

小计 14名 975 12.34% 0.7884% 

二、其它激励对象 622名 6,045.6 76.53% 4.8888% 

三、预留股份   879 11.13% 0.7108% 

合计   636名    7,899.6  100% 6.2877%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一）有效期  

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二）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授予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激励

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

示：  

解锁期 可解锁时间 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的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

予的股份登记完成之日24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的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

予的股份登记完成之日36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的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

予的股份登记完成之日48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安排如下：  

解锁期 可解锁时间 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预留的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的股份

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解锁期 

自预留的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的股份

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10月13日出具了《力帆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8-41号），审验了公司截至2017年10月

11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认为：截至2017年10月11日止，公司从激励

对象收到本次募集股款人民币304,071,703.00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70,206,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233,785,980.00元，多缴纳款项79,723.00元已与各激励对象

协商于验资完成后退还。所有募集股款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0,206,000股，于2017年10月24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完

成登记。我司于2017年10月26日收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1,236,633,379股增

加至1,306,839,379股，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份授予前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股份数为628,285,1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81%，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授予完成后，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数仍为628,285,18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8.08%，持股比例发生变动，但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导致公司

控制权变化。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更前数量 变更数量 变更后数量 

有限售流通股 0 70,206,000 70,206,000 

无限售流通股 1,236,633,379 0 1,236,633,379 



合计 1,236,633,379 70,206,000 1,306,839,379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因实施本激励计划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以Black-Scholes模型（B-S模型）作为定价模型，扣

除限制性因素带来的成本后作为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公司董事会已确定股权激

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7年9月5日，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  

据测算，本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总额约为14,135万元，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对各

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

费用（万元） 

2017 年 

（万元） 

2018 年 

（万元） 

2019 年 

（万元） 

2020 年 

（万元） 

7,020.60 14,135 3,063 7,303 2,827 942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27 日 

 

 ● 报备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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